华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农业产业品牌认证奖励扶持意见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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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华安经济开发区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促进全县农业产业健康发展，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和现代农业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，实现农民持续增收，特制定农业产业品牌认证奖励扶持意见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、认证系列
当年通过无公害认证的农业企业，每家企业奖励0.5万元，期限满后重新确认的，每家企业奖励0.2万元；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，每家企业奖励1万元，期限满后重新确认的，每家企业奖励0.5万元；新通过国内有机认证的，每家企业奖励5万元，期限满后重新确认的，每家企业奖励2万元。
二、名牌产品、商标
1、当年获得国家级名牌农产品，每家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2、获得省著名商标、省名牌产品、省级名牌农产品，每家企业一次性奖励2.5万元。
3、获得市知名商标，每家企业一次性奖励0.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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